《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及9本工程量计算标准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执行《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和《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50854-2024）等9本国家标准（以下简称“2024版清单标准”），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实施〈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50500-2024）及9本工程量计算标准有关事宜的公告》（〔2025〕第12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使用财政资金或国有资金投资的建设工程（以下简称“国有投资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及实施阶段的计价活动应执行“2024版清单标准”的规定，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

二、“国有投资建设工程”招标的，招标人应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并在招标文件中公布最高投标限价及其编制方法、编制依据。若最高投标限价的综合单价作为判断不合理报价或价款调整依据的，应在招标时同步公布项目清单综合单价。招标人不得再另行设置招标人期望值。
三、国有投资建设工程，费用组成规则应执行《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组成规则》（以下简称“费用规则”），可参考《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参考》的相关费率（以下简称“费用参考”）。执行时需重点注意以下事项：

1、安全生产措施项目清单应单独列项，且应符合《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财资〔2022〕136号）及省市有关文件规定，最高投标限价和投标报价中应足额计取，费率不得低于“费用参考”中的下限值，其中安全生产责任险保费包含在安全生产措施费中。

2、《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增补“建筑垃圾外运”清单项。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函〔2025〕57 号）及《无锡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有关文件规定，招标人在编制工程概算、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时应准确开列与建筑垃圾相关的清单项目，并考虑建筑垃圾减量措施及外运、消纳处置的费用，同时应将建筑垃圾减量化目标和措施、建筑垃圾计量计价的方法纳入招标文件和合同文本。

3、增补“按质论价”、“建筑工人实名制”、“特殊施工降效”、“交通组织维护”、“协管”等措施项目清单项，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和投标报价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开列相应的清单项目并计价。

4、招标工程量清单不单列“高层或超高层建筑施工措施”、“住宅工程分户验收”项目清单，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和投标报价时应在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和管理费中考虑相关费用。
5、招标工程量清单不单列“规费”项目清单，原规费中“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属于生产工人的计入人工费，属于管理人员的计入管理费。我省自2026年起建设工程人工价格采用指数形式发布，在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和投标报价时应合理确定人工费，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人工费调差办法。 

6、招标工程量清单不单列“赶工措施”项目清单，合同工期的确定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及有关文件规定。合同工期与定额工期、类似工期存在差异的，其费用在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考虑。实际施工时因发生提前竣工（赶工）而引起的赶工费用，在合同中约定相应的费用计取办法。

7、招标工程量清单不单列“扬尘污染防治增加”项目清单。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无锡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和建设工程所在地具体要求，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和投标报价时在环境保护措施费中考虑噪声污染防治和扬尘污染防治相关费用。

四、对比2013版清单计价和计算规范，2024版清单标准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除合同有特殊约定外，无论是采用单价合同或总价合同，按项编制的措施项目清单的完整性及准确性均应由承包人负责。投标人认为需要增加措施项目的，可在措施项目中补充列项及报价。

招标人认为应由发包人负责决定的措施项目或由发包人提供专项方案及设计图纸并要求承包人按图施工的措施项目，可列入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并在招标文件中注明。
2、除合同另有特殊约定外，综合单价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的燃料动力费价差调整应计取增值税，不计取管理费、利润和措施项目费，发承包双方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价差调整和材料设备询价办法。
3、为统一计价程序中清单综合单价的组成内容，我省将“发包人提供材料”的材料费计入相应清单综合单价，在税前扣除。除合同有特殊约定外，发包人提供材料需要承包人提供协助协调、材料保管等相应服务的，发生的费用在总承包服务费中计取。

4、除设计标明的钢筋搭接外，其他施工搭接、非设计要求的马凳筋、斜撑筋、抗浮筋、垫铁等措施钢筋不计入钢筋清单工程量，其费用包含在工程量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

5、总承包服务费应按发包人提供材料、专业工程暂估价分包工程、发包人直接发包的专业工程等分别列项编制明细清单，并明确相应清单项目的服务内容、服务要求及计价方法。

五、增值税应按国家税务部门的规定执行，招标文件和合同应明确计税方式及增值税发票的开具要求。

六、招标文件和合同中应明确计量与计价的风险内容及其范围，不应采用无限风险、所有风险或类似语句。发包人与承包人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工程计量、合同价款调整、工程结算与支付等方面的内容，并按合同约定办理施工过程结算（若有）和竣工结算，及时支付工程价款。

七、本通知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2026年6月1日前，已发布招标公告的招标工程或已签订施工合同的依法不招标工程，按原约定执行。非国有投资建设工程，可以参照使用2024版清单标准及本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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